
附件
2014年全市农村环境长效管理考核评分细则
	考核内容
	工 作 要 求
	标准分值
	打 分 标 准
	得分
	考核部门

	管理经费
	县（市）区财政年投入农村环境长效管理经费不低于4500万元。县（市）区农村环境管理经费计划并列入财政预算。长效管理经费专项用于保洁员工资补助、农村生活垃圾基础设施建设及收集处置、中转站运行等。
	12
	县（市）区财政年投入农村环境长效管理经费不低于4500万元，得6分，不到帐不得分，未完全到帐，按比例扣分。县（市）区农村环境管理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。长效管理经费专项用于保洁员工资补助、农村生活垃圾基础设施建设、垃圾收集处置及中转站运行的得4分，有一项未到位的扣1分。
	　

　
	市财政局

	队伍建设
	县（市）区长效管理机构运转健全、督查考核机制完善、定期组织考核。每600~800农村人口配置1名全日制保洁员。保洁员工资实行镇、村两级考核、并一律由县、镇按月打卡发放。 
	8
	县（市）区长效管理机构运转健全、督查考核机制完善、定期组织考核得2分，有一项未到位不得分。每600~800农村人口配置1名全日制保洁员，得2分，未达到标准的不得分；保洁员工资按月考核发放的得2分，未考核的不得分。保洁员工资实行县镇打卡发放得2分，未实行的不得分。
	　

　

　
	市长效办

	管理要求
	县（市）区级建立专门的农村河道管护机构。每县（市）区每年投入农村河道长效管护经费不少于1500万元。河道管理明确专人负责、定期考核。一二级河道由县水利部门直接管理，建立专门的保洁队伍，配置相应的大型机动保洁船。三四级河及以下沟塘由镇（区）、村管理。
	34
	县（市）区级建立专门的农村河道管护机构得2分，未建立的不得分；每县（市）区每年投入农村河道长效管护经费不少于1500万元得4分，不到帐不得分，未完全到帐，按比例扣分；每条河道均明确专人负责得2分，未明确的不得分；河道定期考核得2分，未考核的不得分；一二级河道由县水利部门直接管理的得6分，否则不得分；建立专业化的保洁队伍得6分，未建立的不得分；配置大型机动保洁船得2分，未配置的不得分。三四级河及以下沟塘由镇（区）、村管理的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。各县（市）区年度农村河道管护工作效果实行排名得分，第1~2名得8分，3~4名得6分，5~6名得4分。
	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
　
	市水利局



	考核内容
	工 作 要 求
	标准分值
	打 分 标 准
	得分
	考核部门

	管理要求
	垃圾中转站运行及垃圾运输至焚烧厂费用由县（市）区财政全额负担。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日产垃圾1公斤、农村居民人均日产垃圾0.5公斤的标准，垃圾收集及无害化焚烧处置量达到100%。垃圾渗滤液及焚烧废弃物处置得当，并做好记录。 
	14
	垃圾中转站运行及垃圾运输至焚烧厂费用由县（市）区财政全额负担的得4分，否则不得分。垃圾收集及无害化焚烧处置达到100%且记录齐全。按各县（市）区年度农村人均无害化焚烧处置量（查看垃圾中转站和发电厂记录）实行排名，第1~2名的得8分，3~4名得6分，5~6名得4分。垃圾渗滤液及焚烧废弃物处置得当得2分，未处置的不得分。

 
	
	市城管局

	
	区域内县道及以下农路纳入“四位一体”管理，管护责任落实且管护到位。道路、河道按标准绿化，且绿化成活率和保存率在95%以上，无明显病虫害。无秸秆焚烧现象。河沟养殖面积占可养河沟面积的比例达到60%。
	20
	区域内县道以下农路纳入“四位一体”管理，管护责任落实得4分，未落实不得分；对各县（市）区年度农路管护工作实行排名得分，第1~2名得6分，3~4名得4分，5~6名得2分。道路、河道按标准绿化，绿化成活率和保存率在95%以上，无明显病虫害。对各县（市）区年度绿化管护工作实行排名得分，第1~2名得5分，3~4名得4分，5~6名得3分；无秸秆焚烧现象得2分，被市以上管理部门通报的不得分。河沟养殖面积占可养河沟面积的比例达到60%的得3分，未达到不得分。
	
	市交通局

市农委

市环保局

市海洋与渔业局

	日常检查
	每月不定期对各地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明查暗访，对问题严重的地区将予以通报。
	10
	对被市长效办检查通报的县（市）区，每一次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 
	
	市长效办

	全市农村环境长效示范镇（区）创建
	每个县（市）区有2个镇（区）通过市级示范镇（区）验收。
	2
	每个县（市）区2个镇（区）通过市级示范镇（区）验收。少1个镇，扣1分。无乡镇通过的，不得分。
	
	市长效办

	合计
	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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